營建管理費退費申請書
檢具備資料如下（請ν選）： 
· １、敘明退費原因之說明函（由承攬清運之會員發文，請將正本予公會）需加蓋公司大小章

· ２、繳納營建管理費之收據

· ３、工程主管機關（建築工程）或主辦機關（公共工程）核備函

      （如遇工程因工期、人為因素使承攬清運之會員放棄該工程之承攬權益時或因挖方數量變更均需檢附此函以利敘明）

· ４、退款之銀行帳戶資料(必須為承攬清運之會員所屬公司帳戶)

· ５、其他：

此致

新北市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商業同業公會

申請人公司名稱：

申請人：

電  話：

住  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承辦人：
	副總幹事：
	總幹事：
	理事長：


加會會計：






